









莆城政办〔2007〕141号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莆田市城厢区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拍卖等中介服务的
执业机构选聘及委托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属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各相关中介机构：
为规范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对有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及委托服务行为保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工作质量。现将区国资办、财政局《莆田市城厢区清产核资、清产评估、财务审计、拍卖等中介服务的执业机构选聘及委托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00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抄送：区委、人大、政协、纪委办公室。



莆田市城厢区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
拍卖等中介服务的执业机构选聘及
委托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
区国资办、区财政局
（二00七年十二月五日）

为规范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对有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及委托服务行为，真实准确地反映有关产权信息，保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办公室《莆田市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等中介服务的执业机构选聘及委托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特制定实施意见：
一、规范委托行为
（一）本意见所指的委托行为，是指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在实施企业改制、资产处置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规定的工作程序和办法，需要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拍卖等中介服务并且要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文书（报告）的行为。所称之中介机构，是指具有提供上述服务的资质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拍卖代理等机构；
（二）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范围包括：
1、企业改制（包括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立、关闭破产等）、产权（股权）转让以及以实物或者产权（股权）对外投资等经济行为需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
2、企业、单位资产处置需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的资产评估；
3、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其他需要委托的事项。
（三）在选聘中介机构时，由产权占有单位和委托主体派出代表参加选聘，并在选聘结果上签字，纪检监察机关派人对选聘过程进行监督；
（四）同一企业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必须委托不同的中介机构进行；
（五）委托服务合同由委托主体与被选定的中介机构签订；
（六）中介服务费用支付按“不高于物价部门定价的60%收取”的原则，由委托单位与中介机构在合同中具体约定。
二、规范委托主体
（一）本意见适用于城厢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本文简称单位）和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本文简称企业）。
（二）企业发生以下行为的，以发生该行为的企业主管部门为委托主体：
1、企业整体改制涉及资产处置的；
2、企业转让产权（股权）导致企业控制（股）权转移的。
（三）企业发生以下行为的，以发生该行为企业为委托主体：
1、企业转让产权（股权）不导致企业控制（股）权转移的；
2、企业以实物或产权（股权）对外投资的。
（三）企业、单位处置一般资产，以产权持有企业、单位为委托主体。
三、规范中介机构进入备选库应具备条件
（一）依法登记注册，处于正常执业状态；
（二）资质经市、区有关部门备案，且在莆田市辖区内有固定办公场所；
（三）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四）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执业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
（五）具有与委托项目相关的执业经历和经验，且业绩良好；
（六）会计师事务所：常年在莆田市执业的注册会计师5人以上，若需从事资产评估业务，还需具有资产评估资质；
（七）资产评估事务所：资质应符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2号）的规定，且常年在莆田市执业的注册评估师5人以上；
（八）资产拍卖公司：资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且常年在莆田市执业的拍卖师2人以上。
四、规范选聘或委托中介机构方式
（一）城厢区企业、单位选聘中介机构必须在市国资委或市招标办中介机构选库中采取随机抽取、抽签、竞争性谈判、直接聘请等方式。
（二）企业改制以及以实物或者产权（股权）对外投资等经济行为应开展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一律采取计算机随机抽取或抽签的方式确定中介机构。
（三）企业、单位资产（含产权、股权，下同）转让经济行为应开展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等中介服务，代理机构的选取分以下三种情形：
1、资产帐面值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没有帐面值的可以采取合理预估）的事项，采取计算机随机抽取或抽签的方式确定中介机构；
2、资产帐面值在50万元以下的事项，可以由产权占有单位在中介机构备选库中自主确定、直接聘请中介机构；
3、有特殊的受让要求的资产转让事项，经产权占有单位申请，区国资办、财政局批准，可以采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在中介机构备选库中确定中介机构；
（四）企业重大产权（股权）转让（1亿元以上，含1亿元）且有特殊受让要求的，经产权占有单位申请，区国资办、财政局批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聘中介机构。
（五）产权转让单项委托评估价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采取计算机随机抽取或抽签的方式确定拍卖代理机构。
五、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城厢区财政局、国资办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执业情况实行动态跟踪管理。有以下列情形之一的中介机构，将提请市国资委、市招标办要求退出备选库，给委托方和企业经济造成损失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法律责任，限制其1-3年参加城厢区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拍卖等中介服务，并列入中介机构不良行为记录数据库。
（一）已不符合中介机构备选库入选条件的；
（二）发现有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等不诚实行为的；
（三）泄露国家机密和企业商业秘密的；
（四）执业水平、执业质量不高，其出具的中介执业报告经审查有重大质量问题或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
（五）工作失误造成被服务单位或委托方重大损失的。
六、本实施意见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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